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对于《深圳市龙岗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修订稿）》，（十）支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示范项目：支持建设龙岗区机器人场景应用“揭榜挂帅”项目，符合相关条件的，对发榜方（场景需求方）的项目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对揭榜方（技术供给方）的项目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及实施细则（修订稿），第十七条 应用场景揭榜项目扶持。我司提出的修改建议如下：
1、支持3C精密制造的分拣、包装、组装、检测等场景；
2、支持人形机器人生产加工相关场景；
3、企业通过自有研发团队进行设计实施并应用时，可以同时领取场景需求方和技术供给方补贴支持；
4、支持在龙岗区的企业，在其异地分公司进行方案落地和实施。
	解释
	1.本条款支持3C精密制造的分拣、包装、组装、检测等场景，支持人形机器人生产加工相关场景，具体根据“揭榜挂帅”项目进行征集评选。
2.本条款中，场景需求方和技术供给方应为非关联方。
3.本条款支持企业在龙岗区建设场景，场景需在龙岗区进行建设和落地。


	2
	支持大模型和智能体开源项目和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运营。是否能增加对人工智能开源项目和社区的支持。人工智能领域很多基础设施是开源的，而且开源本身具有一定公益和非盈利性质，确实需要支持。
	采纳
	

	3
	对于《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修订稿）》，有以下修改建议和理由：
1.第九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扶持）建议：扶持上限由200万元提升至500万元。理由：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发涉及软硬件高度耦合，单项目样机试制与首次销售成本常达数千万。200万元上限仅能覆盖极小部分，激励作用有限。提升至500万元方能实质分担企业高风险投入，对标一线城市政策力度，避免龙头企业外流。
2.第十条（智能硬件创新发展扶持）建议：扶持上限由200万元提升至500万元。理由：AI与硬件融合研发投入巨大，且大模型接入、安全检测等合规成本激增。原有上限难以支撑企业创新迭代。提高额度可精准降低企业研发与获客成本，抢抓AI硬件爆发窗口，加速龙岗万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解释
	1.专项资金实行总额控制、预算约束，大幅提高上限将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及其他项目扶持公平性。
2.本条款定位为应用引导型补贴，旨在鼓励首次试用推广，而非大额成本覆盖。
3.本条款根据行业特性和研发生产等具体情况设定，过高的扶持额度对产业的边际效应和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4
	对于机器人券的相关扶持政策，建议修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认定标准和相关表述，把专用无人车等产品纳入机器人券的扶持范围内。
	采纳
	

	5
	对于《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机器人消费券补贴扶持，相关意见建议如下：
1.企业每年的单项补贴最高只有100万元，额度太低了，建议额度改为几百万元，最好是上千万元，因为十台机器都几百上千万元了。
2.建议细化机器人券的发放规则，抢券方式如何抢，企业买了机器人后，没抢到券怎么办，多久抢一次，这些都要完善。
	解释
	1.专项资金实行总额控制、预算约束，大幅提高上限将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及其他项目扶持公平性。
2.机器人券定位为应用引导型补贴，旨在鼓励购买使用和研发生产，增大普惠范围，而非大额成本覆盖。
3.机器人券的具体发放规则、核销流程及管理要求，由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另行制定并公布。

	6
	对于《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建议对第十条智能硬件创新发展扶持中扶持方式和标准：对于相关智能硬件产品中涉及的人工智能产品部分，按上一年度研发投入的30%给予支持。把“按上一年度研发投入的30%给予支持”调整为“在申报指南发布前一年内，按研发投入的30%给予支持”。
理由：2026年初以来，人工智能产品技术迭代速度持续加快，行业内企业研发投入大幅增加、研发推进节奏显著提速，为精准适配行业技术迭代规律、切实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可有效匹配企业研发投入周期，及时兑现政策支持，真正减轻企业研发资金压力，所以建议将投入认定时间调整为申报指南发布前。
	解释
	本条款需要提供的研发加计扣除报告、专项审计报告等资料均以自然年进行审计，采用周期年的方式存在合规风险等问题。

	7
	对于《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建议调整第十三条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展销平台扶持政策，调整内容如下：
（一）扶持范围：支持企业在龙岗区建设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关的展销平台，并通过展销平台提供集技术展示、商业对接、行业交流、科普教育、宣传推广、产品首发等服务。
（二）扶持方式和标准：
（1）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展销平台，按其项目审定总投入的50%，给予不超过400万元的支持：
1.展销平台与不少于20家企业进行合作；
2.平台展示不少于20家深圳企业的产品（须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关的产品），其中不少于10个品牌；
3.展销平台获得央视、新华网等不少于20个主流媒体报道；
4.展销平台的建设成本不低于200万元，工作人员不少于10名，展销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
（2）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企业，按审定的宣传、推广、首发等总投入费用的40%，给予不超过40万元的支持。
1.通过展销平台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品宣传、推广、首发等供需对接服务；
2.每个宣传、推广、首发活动需获得央视、新华网等不少于20个主流媒体报道；
3.每个企业每场活动宣传、推广、首发产品不少于3个，并在全国范围内属于首次发布；
4.活动宣传、推广、首发场地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
理由：依托专业展销平台，支持龙岗区企业发布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品，强化坂田机器人街区各场景（机器人大道、机器人剧场、6S 店等）与企业产品的深度黏合，全面激活街区场景活力。对政府而言：可有效盘活街区载体资源，打造区域机器人产业特色展示窗口，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场景化落地，助力龙岗区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集聚度与区域品牌影响力。对企业而言：能够获得精准的产品展销与推广渠道，加速产品市场化应用，以场景需求反向赋能研发创新，切实推动企业产品研发、落地与市场拓展。
	解释
	本条款大力支持企业在龙岗区建设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关的展销平台，对在品牌展示、宣传推广、场地人员等方面满足一定条件的展销平台进行扶持，旨在鼓励平台建设，而非日常成本覆盖。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品宣传、推广、首发等供需对接服务，本身属于此类平台的日常职能，同时也能为平台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不额外对此进行扶持。

	8
	对于《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建议对第十五条 重大活动项目扶持中增加对“论坛”项目支持，对举办高端论坛项目的，活动场地不低于500平方米；现场参加高端论坛的人员不少于200人，其中，市外参会人员不低于20%；主讲嘉宾至少有2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业内专家、行业领军企业管理者等；市内外主流媒体和专业媒体对活动参与宣传报道；
1.资助标准：对以社会机构名义在深圳主办的活动，按不超过项目审定总投入的50%，给予活动主办方最高300万元资助。
2.费用范围：项目实际发生的场租费、搭建费、设备租赁费、设计制作费、资料印刷费等。
	解释
	[bookmark: _GoBack]论坛与“重大活动”定位存在较大差异。原第十五条“重大活动项目”主要面向具有较强产业带动能力、资源集聚效应和落地成果的活动。而论坛类活动多以观点分享、学术交流为主，同时，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媒体、会展公司等市场主体每年举办大量AI主题论坛；市场化商业模式已较为成熟。论坛性质的活动与产业落地、项目引进、技术转化等实质性成效之间的关联性有限，效果不易量化考核，不宜简单纳入同一支持口径。
对于确实具备较高影响力、符合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端论坛，建议通过“一事一议”方式予以个案支持。既有利于保证活动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也可避免因普适性条款导致政策边界泛化、财政资源配置分散等问题。

	9
	建议增加“以商引商、以企引企”激励机制， 充分发挥本地龙头企业在产业链整合与人才集聚中的主体作用。对引荐市外人工智能企业实际落地的“链主”企业，经认定后，按引进项目实际投资额的1%给予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产业链引荐奖励”。
	解释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

	10
	建议增加“机器人券”补贴至销售平台，由销售平台直接抵扣机器人价格，减轻消费企业资金压力。
	采纳
	

	11
	目前机器人应用更新较快，许多企业倾向租赁使用机器人。希望机器人券增加租赁方面的补贴，切实帮助企业使用机器人。
	采纳
	

	12
	机器人进工厂单纯依靠机器人本体难以实现工厂全流程操作，机器人券补贴范围建议增加AI方面补贴，通过AI智能体与机器人协调实现机器人进工厂流程。
	采纳
	



